
安徽省地矿局地质测绘技能大赛竞赛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切实组织好、开展好全局地质测绘技能大赛活动，成立全局地质测绘技能大赛组委会。主任由省地矿局局长、局劳动竞赛委员会主任李学文担任，副主任由袁明、程农、徐小磊担任；委员由储国正、吴永生、许同周、王宁川、范家奎、罗翔、合工大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高飞担任。组委会职责是：审定大赛组织工作方案和奖励办法，领导此次大赛的全部工作。
全局地质找矿技能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安徽省地质工会。

二、工作机构
1、组委会办公室：王宁川任办公室主任、吴永生、范家奎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有杨昶明、徐建权、汪杰同志。

主要职责是：

（1）在大赛组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大赛的各项筹备和组织工作；

（2）制定大赛办法，制定技术标准、命题标准、竞赛规则、比赛命题、阅卷评判；

（3）负责与各参赛单位保持联系；负责赛前报名、赛时报到；

（4）完成大赛组委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2、评判（仲裁）组组长高飞，成员有合工大土木工程学院5人，柏林、孙京、王文联等同志。

工作职责是：
负责大赛命题裁判和评分，受理比赛期间的申诉与仲裁，负责大赛点评。

3、资格审查组组长许同周，成员有吴玉生同志。

工作职责是：

负责参赛选手报名、资格审查。

4、监考组组长吴永生，副组长罗翔，成员有柏林、孙京、王文联同志。

   工作职责是：

  负责大赛赛场秩序的监督、执行赛场纪律、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5、宣传组组长张福友，成员有汪杰、侯素利同志。

工作职责是：

负责大赛期间的宣传报道。

6、后勤保障组组长范家奎，副组长杨昶明，成员有徐建权等同志。

工作职责是：

负责大赛活动开、闭幕式场地布置，比赛场地、设备、器材、选手食宿的安排、交通车辆等后勤保障工作。

三、竞赛内容
（一）团体项目：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成。

1、理论考试（总分100分、闭卷考试2个半小时）

测绘基础理论（40分）、工程测量（30分）、地质矿山测绘案例综合分析（30分）

2、实际操作

A、一级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   B、四等水准测量   C、1：500数字图测绘

（二）个人项目（共两项）： 

1、全圆方向观测法测量水平角；

2、利用GPS RTK技术进行坐标放样和测量。
四、大赛技术规程：
见附件。
五、竞赛规则：
1、各单位必须以4人团体组队参加，并且至少有一名35岁及以下选手，否则将取消缺人单位所有参赛人的比赛资格。
2、参赛选手由抽签确定参赛顺序，参赛选手在指定等待区按顺序参赛，并上交通讯工具密封保存。
3、因设备自身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比赛，由大赛评判（仲裁）组视具体情况作出裁决；也可采用备用设备继续比赛，比赛时间顺延；

4、参赛选手如提前结束比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参赛选手与裁判员签字确认；

5、竞赛时间结束，参赛选手应结束比赛，立即离开赛场；到指定地点休息，违反规定的取消参赛资格；

六、申诉与仲裁：

1、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判，以及工作人员和裁判人员有违规行为等，可提出申诉。

（2）申诉须由参赛选手本人提出、领队签字，向评判（仲裁）组提交。

2、仲裁：

（1）评判（仲裁）组负责受理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及时通知领队和参赛选手，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

（2）参赛选手不得因为申诉、或者对仲裁结果有不同意见而停止比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七、命题与阅卷：

1、为体现客观、公平、公正，根据本实施方案自主命题，并拟定标准答案。

2、阅卷工作由评判（仲裁）组根据标准答案进行。
附件：安徽省地矿局地质测绘技能大赛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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